
附件 5  委託代理出席授權書 

委託代理出席授權書 

 

1. 茲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標廠商名稱） 

設址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投標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馬祖新村眷村文創園區「眷味食堂」經營管

理公開標租案 ，特指定                 先生／小姐（出生日期：民國 

    年   月    日，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為被授權代表人處理

(含開標、比減價、領退押標金、報價說明、議約內容等事務)。 

2. 本授權書賦予        先生／小姐全權處理上述指定授權範圍

內之一切事宜。 

3. 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。 

投標廠商名稱：   

負 責 人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職稱 姓名 簽章  

被授權代表人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職稱 姓名 簽章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（投標廠商印信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負責人章） 

 

 

 

備註：廠商負責人或代理人請於辦理減價或比減價時，主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中 華 民 國  1 1 1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
